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文件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 海 市 松 江 区 财 政 局
松农规〔 〕 号

关于印发《松江区关于鼓励家庭农场参加城镇职工
社会保险给予参保补贴的操作办法》的通知

各街镇，各有关单位：

根据《上海市促进家庭农场发展条例》和《关于加强民生和

人才保障促进本区乡村振兴的实施办法》（沪松人社〔 〕

号）精神，结合本区实际，经研究，制定了《松江区关于鼓励家

庭农场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给予参保补贴的操作办法》。现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松江区财政局

年 月 日



松江区关于鼓励家庭农场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给予参保补贴的操作办法

为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城乡一体化机制，推

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支持家庭农场经营者参加城镇职工社

会保险，促进家庭农场健康发展。根据《上海市促进家庭农场发

展条例》《关于加强民生和人才保障促进本区乡村振兴的实施办法》

（沪松人社〔 〕 号）精神，结合本区实际，对本区家庭

农场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以下简称 参保 ）给予参保补贴，

特制定本操作办法。

一、参保申请

（一）参保对象

具有本区户籍的家庭农场经营者、第二名家庭农场经营成员、

第三名家庭农场经营成员。家庭农场在经营期内即可提出参保申

请。

家庭农场经营者：是指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或镇集体经济组

织签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且纳入家庭农场名录库管理的家庭农

场。

第二名家庭农场经营成员、第三名家庭农场经营成员：全

职参与该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活动，且在外无其他全职或长期性兼

职工作的家庭农场经营者的父母、配偶或子女。

（二）参保标准

通过集体参保方式，参照本市灵活就业人员办法，参加本市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

（三）参保材料



参保对象向经营所在地村（居）委员会提出自愿参保申请，

填写《松江区家庭农场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申请表》（附表 ）。

参保对象应同时提供签订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身份证、

户口簿、结婚证及其他关系证明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四）参保审核

村（居）委会对参保对象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核对，在《松

江区家庭农场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申请表》（附表 ）上出具意

见，并上报街镇农业部门。

街镇农业部门对村（居）委员会所提交材料进行二次核对，

在《松江区家庭农场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申请表》（附表 ）、《上

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认定证明》（附表 ）、《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

场成员就业证明》（附表 或附表 ）上出具意见并上报区农业农

村委。

区农业农村委根据街镇农业部门所提交材料，对参保对象

信息进行审核，确认无误后在《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认定证明》

（附表 ）、《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成员就业证明》（附表 或附

表 ）上签字、盖章并将证明材料反馈给街镇农业部门。

（五）参保办理

参保对象持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至区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办理参保登记手续。

（ ）身份证（复印件需提供正反两面）；

（ ）居民户口簿（复印件需提供首页及本人信息页）；

（ ）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认定证明（附表 ）；

（ ）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成员就业证明（附表 或附表 ）；

（ ）参保对象若为第二、三名家庭农场经营成员，需提供结婚



证等相关关系证明材料。

若申请人原为城乡居保参保对象，需先去街镇社区事务受

理中心办理停止缴费手续，方可参保。

参保办理成功后，参保对象需携带本人实名制银行卡至街

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办理绑定银行卡手续，社保费用将从缴费银

行卡内按月扣除。

二、参保补贴申请

（一）补贴对象

对自愿申请参保，且正常缴费的家庭农场经营者及第二名家

庭农场经营成员给予参保补贴。

第三名家庭农场经营成员可参照家庭农场经营者参保缴费，

但不享受参保补贴。

若缴费期间家庭农场退出经营，则从退出次月起，家庭农场

经营者、第二名家庭农场经营成员缴费金额不纳入参保补贴享受

范围。

（二）补贴标准

家庭农场经营者及第二名家庭农场经营成员按照月基本缴费

基数（缴费年度本市社保缴费基数的下限）计算，参加本市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所缴纳金额的 进行补贴。

（三）申请时间

每年第一季度，参保对象可申请上年度的参保补贴。

（四）资金安排

补贴资金由区、镇两级财政按比例分担。区镇两级财政分担

比例为：新浜、泖港、叶榭、石湖荡为 ，其余街镇为 。

（五）补贴申请



补贴申请对象向经营所在地村（居）委员会提出参保补贴

申请，填写《松江区家庭农场经营者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给予

参保补贴申请表》（附表 ）或《松江区第二名家庭农场经营成员

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给予参保补贴申请表》（附表 ）。

补贴申请对象应同时提供以下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 ）与村集体经济组织（镇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土地经营

权流转合同；

（ ）个人累计缴费清单或个人缴费情况表；

（ ）补贴发放银行卡。

（六）补贴审核

村（居）委员会：对补贴申请对象的申请理由、各类材料

的真实性进行初审，经核实情况属实后，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

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负责对补贴申请对象填报的年度

缴费记录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确认信息填报无误后，签字并加盖

公章。

街镇农业部门：（ ）负责计算补贴申请对象的具体补贴金

额，填写《松江区家庭农场经营者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给予参

保补贴申请汇总表》（附表 ）或《松江区第二名家庭农场经营成

员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给予参保补贴申请汇总表》（附表 ）。（ ）

将补贴情况在家庭农场经营所在村（居）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的，由街镇农业部门将汇总名单和申

请材料报街镇财政所，同时报区农业农村委备案。

街镇财政所：对街镇农业部门提交的补贴金额进行审核，

确认无误后，镇级补贴资金同区级补贴资金一起，以 一卡通 拨

付方式，发放到家庭农场的银行卡内。



区农业农村委：对街镇农业部门提交的补贴数据进行审核，

确认无误后，函请区财政局下拨区级补贴资金到街镇财政所。

区财政局：对区农业农村委函请进行核实，确认无误后将

区级补贴资金一次性划入相关街镇财政所。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负

责明确年度缴费基数标准，并指导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做好缴

费情况核实工作。

三、监督管理

（一）家庭农场经营者及其经营成员要为其所提供的材料的

真实性负责，严禁弄虚作假或者伪造。

（二）相关单位应当做好材料、数据审核工作，确保参保及

补贴发放的精准性。

（三）对于弄虚作假的家庭农场经营者、经营成员，一经查

实，除收回参保补贴外，将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四、其他

本操作办法自 年 月 日起实施，由区农业农村委、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财政局按各自职责负责解释。原《关

于鼓励家庭农场经营者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给予参保补贴的操

作办法》（松农发〔 〕 号）同时废止。

附件： 松江区家庭农场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申请表

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认定证明

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成员就业证明



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成员就业证明

松江区家庭农场经营者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给

予参保补贴申请表

松江区第二名家庭农场经营成员参加城镇职工社

会保险给予参保补贴申请表

松江区家庭农场经营者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给

予参保补贴申请汇总表

松江区第二名家庭农场经营成员参加城镇职工社

会保险给予参保补贴申请汇总表



附表 1

松江区家庭农场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申请表

所属街镇：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本申请表一式四份， 家庭农场、村（ 居） 委会、街镇农业部门、区农业农村委

各持一份。

家庭农场名称
家庭农场承包经

营地所在村

家庭农场承包经营协议

起止时间

申请人姓名 性别

类型（ 请在

相应栏目

内打 ）

家庭农场经营者（ ）

第二名家庭农场经营成员（ ）

第三名家庭农场经营成员（ ）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户籍地址

现居住地址

本人已知晓《关于加强民生和人才保障促进本区乡村振兴的实施办法》精神， 自愿参照本市

灵活就业人员规定， 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 按要求办理参保登记， 自行按月缴

费， 并承诺提供的信息均真实有效。

申请人： 年 月 日

村（ 居） 委

会核实意见

□经核实， 上述信息均属实， 无异议， 同意上报。

□不符合规定条件， 不予上报。

经办人： 年 月 日（ 公章）

街镇农业部

门审核意见

□经审核， 情况属实， 同意办理家庭农场（ 经营成员） 认定证明。

□不符合规定条件， 不予办理。

经办人： 年 月 日（ 公章）



附表 2

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认定证明
（仅供家庭农场办理参保登记使用）

家庭农场是经区农业农村委认定的至今还在经营的家

庭农场， 家庭农场承包经营地址为 （ 区） （ 镇） （ 村）。

家庭农场经营者是 ， 身份证号码是 ， 为 区

户籍人员。

经核实， 情况属实。

经办人：

街镇农业部门（ 盖章） ：

年 月 日

经审核， 同意出具家庭农场认定

证明。

经办人：

区农业农村委（ 盖章）

年 月 日

注： 本证明有效期为 天（ 一式四份） ， 家庭农场、街镇农业部门、

区农业农村委、区社保中心各一份。



附件 3

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成员就业证明
（仅供家庭农场经营者办理参保登记使用）

姓名： ， 性别： ， 经区农业农村委认定至今还在从

事家庭农场经营， 身份证号码是 ， 为 区户籍人员。

其与村（ 或镇） 签订家庭农场承包经营协议（ 协议起始时间

为） ， 家庭农场承包经营地址为 （ 区） （ 镇） （ 村） ，

是 （ 区） 家庭农场的经营者。

经核实， 情况属实。

经办人：

街镇农业部门（ 盖章） ：

年 月 日

经审核， 同意出具家庭农场成员

就业证明。

经办人：

区农业农村委（ 盖章）

年 月 日

注： 本证明有效期为 天（ 一式四份） ， 家庭农场、街镇农业部门、

区农业农村委、区社保中心各一份。



附件 4

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成员就业证明
（仅供家庭农场其他经营成员办理参保登记使用）

姓名： ， 性别： ， 经区农业农村委认定至今还在

从事家庭农场经营， 身份证号码是 ， 为 区

户籍人员， 是 （ 区） 家庭农场的其他经营成员， 是该家庭农

场经营者的 父母（ ）、配偶（ ）、子女（ ） （ 请在相应框内打 ）。

经核实， 情况属实。

经办人：

街镇农业部门（ 盖章） ：

年 月 日

经审核， 同意出具家庭农场成员

就业证明。

经办人：

区农业农村委（ 盖章）

年 月 日

注： 本证明有效期为 天（ 一式四份） ， 家庭农场、街镇农业部门、

区农业农村委、区社保中心各一份。



附表 5

松江区家庭农场经营者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给予参保补贴申请表

所属街镇：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户籍地址 申请补贴年度 年

现居住地址

申请

理由

本人是 家庭农场经营者， 家庭农场承包经营协议起止时

间为 年 月至 年 月， 至今还在从事家庭农场经营。已

参照本市灵活就业缴费， （ 年度） 实际缴费时间为 年 月

至 年 月， 缴费月数 （ 个月） ， 共缴费 （ 元）。现

按有关规定申请参保补贴。本人承诺上述填报内容及所提供的材料真

实、有效， 如有虚假， 本人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

申请人： 年 月 日

村（ 居） 委会

初审意见

经核实， 情况属实。

经办人： 年 月 日（ 盖章）

街镇社区事

务受理中心

审核意见

经审核， （ 年度） 缴费记录属实。

经办人： 年 月 日（ 盖章）

街镇农业部

门审批意见

□符合条件。按缴费年度本市社保缴费基数的下限为基准， 参加本市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所缴纳金额的 予以补贴， 同意给

予 （ 年度） ， 补贴 （ 元）。

□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

经办人： 年 月 日（ 盖章）

备注： 本申请表一式六份， 家庭农场经营者、村（ 居） 委会、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街镇农

业部门、街镇财政所各持一份， 区农业农村委备案一份。



附表 6

松江区第二名家庭农场经营成员参加城镇职工
社会保险给予参保补贴申请表

所属街镇：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户籍地址 申请补贴年度 年

现居住地址

申请

理由

本人是 家庭农场的第二名经营成员， 家庭农场承包经营

协议起止时间为 年 月至 年 月， 至今还在从事家庭农

场经营。已参照本市灵活就业缴费， （ 年度）实际缴费时间为 年

月至 年 月， 缴费月数 （ 个月） ， 共缴费 （ 元）。

现按有关规定申请参保补贴。本人承诺上述填报内容及所提供的材料真

实、有效， 如有虚假， 本人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

申请人： 年 月 日

村（ 居） 委会

初审意见

经核实， 情况属实。

经办人： 年 月 日（ 盖章）

街镇社区事

务受理中心

审核意见

经审核， （ 年度） 缴费记录属实。

经办人： 年 月 日（ 盖章）

街镇农业部

门审批意见

□符合条件。按缴费年度本市社保缴费基数的下限为基准， 参加本市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所缴纳金额的 予以补贴， 同意给

予 （ 年度） ， 补贴 （ 元）。

□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

经办人： 年 月 日（ 盖章）

备注： 本申请表一式六份， 家庭农场经营者、村（ 居） 委会、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街镇农

业部门、街镇财政所各持一份， 区农业农村委备案一份。



附表 7

松江区家庭农场经营者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给予参保补贴申请汇总表（ 年度）

序

号
申请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经营地所在村

当年度缴费

起止年月

当年度累计

缴费月数（ 月）

缴费总金额

（ 元年）

申请补贴金额

（ 元 年）
备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街镇农业部门（ 盖章） ： 街镇财政所（ 盖章） ：

负责人（ 签字） ： 负责人（ 签字） ：

填报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注： 本表一式四份， 一份用于申请补贴资金拨款时提交街镇财政所， 一份报区财政局， 一份由街镇农业部门留存， 一份交区农业农村委备案。



附表 8

松江区第二名家庭农场经营成员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给予参保补贴申请汇总表（ 年度）

序

号

家庭农场经

营者姓名

申请人

姓名

与家庭农

场经营者

的关系

身份证号码
经营地

所在村

当年度缴费

起止年月

当年度累计缴费

月数（ 月）

缴费总金额

（ 元年）

申请补贴金额

（ 元 年）

备

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街镇农业部门（ 盖章） ： 街镇财政所（ 盖章） ：

负责人（ 签字） ： 负责人（ 签字） ：

填报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注： 本表一式四份， 一份用于申请补贴资金拨款时提交街镇财政所， 一份报区财政局， 一份由街镇农业部门留存， 一份交区农业农村委备案。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


